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７７７

证券简称
：

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１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

：

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０２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０１８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一
、

通过分配
、

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的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二
、

分配
、

转增股本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

２００９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

三
）

本次分配以
６２５

，

４２３

，

２７９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０

元
（

含税
），

扣
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８

元
，

共计派发股利
１２

，

５０８

，

４６５．５８

元
。

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２７

，

９９４

，

５５１．３９

元
，

其
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

，

６３０

，

０７１．６２

元
，

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１６３

，

２９３

，

７３７．６３

元
，

２００９

年
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７５

，

９２３

，

８０９．２５

元
。

股东大会决定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

以
２００９

年末总股本
６２５

，

４２３

，

２７９

股为基数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０

元
（

含税
），

本次共分配现金红利
１２

，

５０８

，

４６５．５８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

一年度
。

三
、

实施日期
（

一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二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三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四
、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Ａ

股股权登记日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五
、

分红
、

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

以下股东的本次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Ｂ８８１８７９３４１

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

其余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
（

每股派发税前红利
０．０２

元
，

其中个人股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个
人所得税每股

０．００２

元后
，

税后实际派发股利每股
０．０１８

元
），

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
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六
、

有关咨询办法
地址

：

烟台市牟平区牟山路
９８

号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

２６４１００

联系电话
：（

０５３５

）

４２５９７７７

传真
：（

０５３５

）

４２２５６８８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的决议
。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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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0

年
6

月
1 1

日星期五

股票代码
：

６０１３２８

股票简称
：

交通银行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Ａ

股配股提示性公告
�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
Ａ

股配股简称
：

交行配股
；

配股代码
：

７６０３２８

；

配股价格
：

４．５０

元
／

股
。

２

、

本次
Ａ

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Ｔ＋１

日
）

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Ｔ＋５

日
）

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正常交易时间
，

请股东注意
申购时间

。

３

、

本次
Ａ

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
Ａ

股股票停牌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Ｔ＋６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

本公司
Ａ

股股票继续停牌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
（

Ｔ＋７

日
）

公告
Ａ

股配
股结果

，

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

４

、

本次
Ａ

股配股上市时间在
Ａ

股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
，

将另行公告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交通银行
”）

配股方案经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
东大会

、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

目前
Ａ

股配股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７７８

号文核准
。

一
、

本次
Ａ

股配股的基本情况
１

、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每股面值
：

１．００

元
。

３

、

配售比例及数量
：

本次
Ａ

股配股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交通银
行
Ａ

股股本总数
２５

，

９２９

，

９１５

，

５６７

股为基数
，

按每
１０

股配
１．５

股的比例向
Ａ

股股
东配售

，

共计可配股份数量
３

，

８８９

，

４８７

，

３３５

股
。

本次
Ａ

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预
计为

１７

，

５０２

，

６９３

，

００８

元
。

４

、

配股价格
：

４．５０

元
／

股
。

５

、

发行对象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
（

Ｔ

日
）

上交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交通银行股份的全体

Ａ

股股东
。

６

、

发行方式
：

网上定价发行
。

７

、

承销方式
：

代销
。

８

、

Ａ

股配股主要日期
：

本次交通银行配股发行为
Ａ

股
、

Ｈ

股配股发行
，

Ａ

股配股发行公告与
Ｈ

股配
股发行公告同步刊登

。

发行公告刊登后
，

Ａ

股和
Ｈ

股的发行时间安排按照境内
外证券市场法规要求执行

。

本次
Ａ

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

交易日
Ａ

股配股安排
Ａ

股停牌安排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
（

Ｔ－２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公告
以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
（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
（

Ｔ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至
６

月
２１

日
（

Ｔ＋１

日
－ Ｔ＋５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

５

次
）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Ｔ＋６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
（

Ｔ＋７

日
）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

或发行失
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
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

注
２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
Ａ

股配股
，

联席主承销商及副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
，

修改
发行日程

。

二
、

本次
Ａ

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

Ａ

股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

Ａ

股配股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Ｔ＋１

日
）

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Ｔ＋５

日
）

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
。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

２

、

认购缴款方法
Ａ

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
、

电话委托
、

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
式

，

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
Ａ

股配股缴款手续
。

Ａ

股配股
代码

“

７６０３２８

”，

配股价
４．５０

元
／

股
。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股东持
有
Ａ

股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

０．１５

），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
则取整

（

股东可通过交易系统查看
“

交行配股
”

可配证券余额
）。

在
Ａ

股配股缴
款期内

，

股东可多次申报
，

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

三
、

发行人
、

联席保荐人
、

联席主承销商及副主承销商
１

、

发行人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联系人

：

范建学
电话

：

０２１－５８７６ ６６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５８７９ ８３９８

２

、

联席保荐人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

１５

层
联系人

：

朱俊伟
、

程前
、

温军婴
、

周华
、

陈坤
、

栾依峥
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９６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１４

层
联系人

：

汪烽
、

周伟铭
、

侍江天
、

缪苗
、

龚心宇
、

惠子
电话

：

０２１－２３２１ ９４９６

、

０２１－２３２１ ９６２２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４１ １６２７

３

、

联席主承销商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

１５

层
联系人

：

朱俊伟
、

程前
、

温军婴
、

周华
、

陈坤
、

栾依峥
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９６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１４

层
联系人

：

汪烽
、

周伟铭
、

侍江天
、

缪苗
、

龚心宇
、

惠子
电话

：

０２１－２３２１ ９４９６

、

０２１－２３２１ ９６２２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４１ １６２７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４

层
联系人

：

韩敏
、

张清
、

杨浩
、

王寅
、

夏冠俊
、

宋黎
、

谭汉豪
、

辛俯嵩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８１３７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５

层
联系人

：

唐瑾
、

曲丹
、

张瑜鑫
、

李志鹏
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３ ８７９８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５３ ８５６６

４

、

副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联系人

：

王琴
、

封帆
、

常亮
、

闫明庆
电话

：

０１０－８５１３ ０２０２

、

０１０－８５１３ ０３７２

传真
：

０１０－８５１３ ０５４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联系人

：

王陆
、

舒柏?
、

宋军
、

周洁
、

王东辉
电话

：

０２５－８４４５ ７７７７

传真
：

０２５-８４５７ ９７７８

发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副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证券简称
：

交大昂立 证券代码
：

600530� � � � � � � � �

编号
：

临
201 0- 0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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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

元
（

含税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
（

含税
）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05

元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45

元
●

股权登记日
：

2010

年
6

月
21

日
●

除息日
：

2010

年
6

月
22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0

年
6

月
28

日
一

、

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0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2010

年
5

月
28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二
、

分红派息方案
1

、

本次分红派息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1,200

万股为基数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560

万元
。

2

、

发放年度
：

2009

年度
3

、

发放范围
：

截止
2010

年
6

月
21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4

、

每股税前红利
0.05

元
。

5

、

对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
，

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
，

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每股

0.045

元
。

6

、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根据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
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

【

47

】

号
）

的规定
，

本公司
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扣税后实际派送现金红利为每股
0.045

元
。

如
QFII

股
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

7

、

除
QFII

外的在中国注册的居民企业股东
（

含机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
纳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5

元
。

8

、

如存在本公司已知非居民企业之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股东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

税
，

该类股东应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的相关规定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现金
红利所得税

。

三
、

分红派息实施日期
1

、

股权登记日
：

2010

年
6

月
21

日
2

、

除息日
：

2010

年
6

月
22

日
3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0

年
6

月
28

日
四

、

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2010

年
6

月
21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五
、

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除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

大众交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新路达商业
（

集团
）

有
限公司

、

上海茸北工贸实业总公司
、

上海蓝鑫投资有限公司
、

上海国际株式会社
、

上海市教
育发展有限公司

、

上海交通大学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外
，

其他社会公众股的现
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全面
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

六
、

咨询联系办法
咨询机构

：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

：

021-54277820

传真
：

021-54277827

联系地址
：

上海市宜山路
700

号
邮政编码

：

200233

七
、

备查文件
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

特此公告
。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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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10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10

次会议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上午
9

：

00

以通讯方式召开
，

为临时会议
；

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6

月
8

日以电话或电邮方式通知各位公
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应参加会议董事
12

人
，

实参加会议董事
12

人
，

符合
《

公司
法

》、《

证券法
》

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公告如下
：

1

、

关于延长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审议通过
《

关于延长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公司
2009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
2009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该议案决议有效期将于
2010

年
6

月
11

日到期
。

鉴
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预计在

2010

年
6

月
11

日以前无法完成
，

为保证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顺利实施

，

同意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进行
延长

，

延长后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

此议案将提交
2010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该议案
12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2

、

关于明确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实施的议案
。

审议通过
《

关于明确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实施的议
案

》。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对公司控股
51%

以上的五家子公司
（

中天城投集团欣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中天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

中天城投集团遵义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担
保子公司

"

）

提供对担保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和担保子公司从事经营活动需要由母公司
提供履约担保等事宜提供担保的总额度

270,000

万元人民币
（

不含股东大会已同意实施的
担保额度

），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办理实施等相关事宜
，

根椐实施情况按深交
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拟担保额度分配如下
：

中天城投集团欣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

亿
，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亿
，

中天城投集团城市建
设有限公司

10

亿
，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10

亿
，

中天城投集团遵
义有限公司

3

亿
；

其中
，

上述四家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在上述全资子公司之间调剂使
用

。

本次股东大会批准授权为担保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在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间实施
。

有关具体内容详见
"

关于明确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公告

"

。

此议案将提交
2010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该议案
12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3

、

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
2010

年
6

月
29

日在贵阳市中华中路
1

号峰会国际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0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具体内容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深圳巨潮资讯网的
"

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
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

该议案
12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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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确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由于公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

生产经营对资金需求不断增加
，

利用上市公司的优质信
用获得发展所需资金十分必要

，

有利于突破公司发展的资金瓶颈
。

母公司给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

，

既能有效控制风险
，

同时这一信贷资金的保证模式也赢得了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的
认同

。

随着子公司与银行之间的银企合作以及子公司与业务合作伙伴联系越来越密切
，

为提
高运营效率

，

充分利用银企合作
、

企企合作资源
，

拟对公司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和子公司
从事经营活动需要由母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等事宜

，

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对公司四家全资子公
司

（

中天城投集团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中天
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

和控股
61%

的子公司
（

中天城投集团遵义有限公司
）（

上述五家子公司以下简称
"

担保子公司
"

）

提供贷
款担保和履约担保的额度

，

具体如下
：

1

、

对担保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和担保子公司从事经营活动需要由母公司提供履约
担保等事宜提供担保的总额度

：

270,000

万元人民币
（

不含股东大会已同意实施的担保额
度

）。

拟担保额度分配如下
：

中天城投集团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亿
，

中天城投集团贵
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亿
，

中天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10

亿
，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国
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10

亿
，

中天城投集团遵义有限公司
3

亿
。

其中
，

上述四家全资子
公司的担保额度可在上述全资子公司之间调剂使用

。

2

、

公司为担保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包括可能会出现的以下情形
：

（

1

）

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

（

2

）

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0％

。

3

、

以上经股东大会授权批准的担保事项
，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办理实施
等相关事宜

，

根椐实施情况按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2010

年
6

月
10

日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10

次会议审议并同意该事项并提交公司
2010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提供担保并授权董事长具体办理的担保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

1

、

中天城投集团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1

）

被担保人名称
：

中天城投集团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2

）

注册地址
：

贵阳市金阳南路
7

号
（

3

）

法定代表人
：

李凯
（

4

）

注册资本
：

35,000

万元
（

5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批零兼营
：

五金交电
、

建材
。

（

6

）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

中天城投集团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
司持有其

100％

股权
。

（

7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中天城投集团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
288,

409.42

万元
，

净资产
37,552.49

万元
，

2009

年度营业收入
33,069.04

万元
，

净利润
14,502.31

万元
（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

2

、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1

）

被担保人名称
：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2

）

注册地址
：

贵阳市新添大道南段
289

号
（

中天花园玉兰园
）

（

3

）

法定代表人
：

李凯
（

4

）

注册资本
：

5,500

万元
（

5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小区内公共设施管理
、

休闲健身
；

建筑材料
、

日用百
货

、

机械设备
、

五金交电
、

电子产品批零兼营
。

（

6

）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
司持有其

100％

股权
。

（

7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
22,468.84

万元
，

净资产
4,950.93

万元
，

2009

年度营业收入
265.51

万元
，

净利润
127.76

万元
（

经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

3

、

中天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

1

）

被担保人名称
：

中天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

2

）

注册地址
：

贵阳市云岩区黔灵镇渔安村村委员会办公室
（

3

）

法定代表人
：

张智
（

4

）

注册资本
：

58,500

万元
（

5

）

经营范围
：

从事城市基础设施
、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
、

土地整理
、

复垦
、

利用及相关配
套设施的投资

、

开发
、

建设和经营管理
，

并从事旅游产业
、

绿色产业的建设
、

经营
（

涉及审批
及许可的凭审批

、

许可手续开展经营活动
）。

（

6

）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

中天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持有
其

100％

股权
。

（

7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中天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总资产
118,367.34

万元
，

净资产
57,626.44

万元
，

2009

年度净利润
-141.29

万元
（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审计

）。

该公司项目尚处于开发阶段
，

因此暂无营业收入
。

4

、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

1

）

被担保人名称
：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

2

）

注册地址
：

贵阳市金阳新区八匹马房交中心
1

楼
（

3

）

法定代表人
：

李凯
（

4

）

注册资本
：

118,000

万元
（

5

）

经营范围
：

会议展览中心相关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开发
；

酒店投资及管理
；

房地产
开发与经营

。

（

6

）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
公司

，

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

（

7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中天城投集团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
215,060.58

万元
，

净资产
59,140.52

万元
，

2009

年度净利润
-858.53

万元
（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

该公司项目尚处于建设阶段
，

因此暂无营业收入
。

5

、

中天城投集团遵义有限公司
（

1

）

被担保人名称
：

中天城投集团遵义有限公司
（

2

）

注册地址
：

遵义市万里路蔺家坡还房小区
26

栋
2

层
（

3

）

法定代表人
：

张青
（

4

）

注册资本
：

10,000

万元
（

5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开发
、

综合性商业
（

专项管理除

外
）、

装饰装潢
、

物业管理
（

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
，

法律法规规定
须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

（

6

）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

中天城投集团遵义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公司持有其
61％

股权
。

（

7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中天城投集团遵义有限公司总资产
37,737.82

万元
，

净资
产

9,525.28

万元
，

2009

年度净利润
-281.03

万元
（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
计

）。

该公司项目正在前期开发阶段
，

因此暂无营业收入
。

（

8

）

中天城投集团遵义有限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由公司全面负责
，

其他股东持股比例不
高

，

未参与经营
。

且中天城投集团遵义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均为自然人
，

并不具备金融机构认
可的担保能力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尚未与贷款金融机构或企业就上述担保计划签订担保协议

。

四
、

实施期限
本次股东大会批准授权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在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间实施
。

该期限为董事长签署新增担保相关法律文件的授权时限
，

担保行为
的有效期限服从各具体担保协议的约定

。

五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截止目前

，

公司已同意分别为全资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贷款

12,000

万元担保和中天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为
110,000

万元的贷款
担保

；

目前已履行担保
89,000

万元
。

本次本公司计划提供总额为
270,000

万元的担保
，

占本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

120,610

万元的
223.86%

。

加上本次计划提供总额为
270,000

万元的担保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计划对外担保
总额为

392,000

万元
，

全部是计划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全部计划完成后
，

本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92,000

万元
。

六
、

董事会意见
本次向四家全资子公司和中天城投集团遵义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

均为公司实际控制
、

持股比例超过
51%

并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

各担保子公司目前或在今后都能够获得持续
的经营现金流

，

并取得经营利润
，

担保风险可控
。

同时接受公司担保的金融机构也会严格遵
守其执业规定

，

从而形成对贷款资金或项目融资风险的总体控制
，

有效控制公司资产负债
水平

，

并对公司实施担保的风险构成制约
。

本次担保的授权额度为人民币
270,000

万元
，

是为了满足担保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
金的金融机构贷款担保和履约担保需要

，

符合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

七
、

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

关于明确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
具体实施的议案

》，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对四家全资子公司及控股
61%

的中天城投集团遵义有限公司
提供上述贷款担保和履约担保的有关事项

，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办理实施等相关事宜
。

本次担保的授权额度为人民币
270,000

万元
，

是为了满足担保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
金的金融机构贷款担保和履约担保需要

，

符合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

符合公司利益
，

并且
担保风险可控

。

因此该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

特别是中
、

小股东的利益
，

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本人同意上述本担保事项
，

并将
《

关于明确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实施的议案

》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八
、

公司实际担保情况
截止目前

，

公司对外担保均全部为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

分别为全资子公司中
天城投集团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贷款

12,000

万元担保和中天城投集团城市建设
有限公司提供贷款

77,000

万元担保
。

上述担保均未出现所担保贷款未按期归还本息等风
险

。

九
、

备查文件目录
1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10

次会议决议
；

2

、

关于六届
10

次董事会所审对外担保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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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收到政府会展产业

收益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2010

年
6

月
10

日
，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的全资子公司中天
城投集团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天会展中心
"

）

收到贵阳市金阳新
区管理委员会

《

关于给予会展产业收益补助资金的通知
》（

筑金管通字
[2010]66

号
），

经金阳
新区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

，

同意给予中天会展中心会展产业收益补助资金
2.36

亿元人民
币
,

用于弥补中天会展中心在会展业务开办初期的经营损失
。

补偿期间为预计开业时间
201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

在上述补偿期间内中天会展中心无论经营情
况如何

，

政府均不再追加补偿
；

同时
，

在会展产业经营期间
，

中天会展中心仍可享受金阳新
区其他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
》

的规定
，

上述补助属于与未来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

，

将在
2010

年
10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收益期进行分摊
。

附件
：

关于给予会展产业收益补助资金的通知
（

筑金管通字
[2010]66

号
）；

特此公告
。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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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

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10

次会议通过
，

公司拟召开
2010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有关事项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2.

会议召开时间
：

2010

年
6

月
29

日
（

星期二
）

上午
9

：

00-11

：

00

。

3.

会议地点
：

贵阳市中华中路
1

号峰会国际大厦公司会议室
。

4.

会议方式
：

现场方式
，

记名投票表决
。

5.

出席对象
：

（

1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律师
；

（

2

）

凡在
2010

年
6

月
24

日下午收市时深圳证券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
出席

，

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的可委托他人出席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1

、

关于延长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2

、

关于明确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实施的议案
。

议案主要内容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深圳巨潮资讯网
《

六届
10

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

》

等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现场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

2.

登记时间
：

2010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

：

00--11

：

30

，

下午
1

：

30--4

：

30

。

3.

登记地点
：

贵阳市中华中路
1

号峰会国际大厦
19

楼董事会办公室
。

4.

出席会议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

1

）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

2

）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
；

授权代理人持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
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有资格出席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

并携带
身份证明

、

证券账户卡
、

授权委托书等原件
，

验证入场
，

办理出席会议登记等有关手续
，

按时
出席会议和提交大会议案表决表

，

遵守大会注意事项并维护大会秩序
。

四
、

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电话
：

0851-5865112

传真
：

0851-5865112

联系地址
：

贵阳市中华中路
1

号峰会国际大厦
19

楼董事会办公室
。

邮编
：

550001

联系人
：

李俊
、

黄伟
、

何要求
2.

会议费用
：

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
、

交通等费用自理
。

五
、

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

。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10 日

附件
：

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单位作为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全权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对
会议议案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名
（

或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证券帐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有效期
：

证券简称
：

ST

东盛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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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

临
2009- 021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增加大股东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临时提案
《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
案

》。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
、

5

月
15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了召开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增加临时提案的会议通知
，

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如期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了本次股东大会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

2010

年
6

月
10

日上午
10

时
2

、

会议召开地点
：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
23

号东盛大厦会议室
3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4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张斌
。

6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及相关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人
，

代表股份
92,460,34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243,

808,438

股的
37.92%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

三
、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

1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董事会
2009

年度工作报告
》，

同意股份为
92,460,340

股
，

占参加会议表
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股份为
0

股
；

弃权股份为
0

股
。

2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监事会
2009

年度工作报告
》，

同意股份为
92,460,340

股
，

占参加会议表
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股份为
0

股
；

弃权股份为
0

股
。

3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同意股份为
92,460,340

股
，

占参加会议表决
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股份为
0

股
；

弃权股份为
0

股
。

4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同意股份为
92,460,340

股
，

占参加会议表决股
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股份为
0

股
；

弃权股份为
0

股
。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
，

公司
2009

年度亏损
14764.17

万元
，

故本年度
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

5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同意股份为
92,460,340

股
，

占参加会议表决
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股份为
0

股
；

弃权股份为
0

股
。

6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独立董事
2009

年度述职报告
》，

同意股份为
92,460,340

股
，

占参加会议
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股份为
0

股
；

弃权股份为
0

股
。

7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合并分公司设立陕西东盛制药有限公司的议案
》，

同意股份为
92,460,

340

股
，

占参加会议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股份为
0

股
；

弃权股份为
0

股
。

为了加强管理
，

提高效率
，

盘活存量资产
，

结合高新区对唐延路整体规划要求
，

公司决定将分
公司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制药厂与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药一厂进行合并

，

在合并的
基础上设立陕西东盛制药有限公司

。

新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
，

公司和控股子公司
-

陕西东盛
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股

95%

、

5%

。

8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

大会采用累计投票制投票选举傅淑红
、

王佩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任职至第四届董事
会届满

。

傅淑红
，

同意股份为
92,460,340

股
，

占参加会议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股份为
0

股
；

弃权股份为
0

股
。

王佩义
，

同意股份为
92,460,340

股
，

占参加会议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股份为
0

股
；

弃权股份为
0

股
。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已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冯玫律师

、

朴杨律师现场见证
，

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
决结果均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公司章程
》

及其他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会
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特此公告
。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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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0

年
6

月
1

日以传真加电话方式
发出通知

，

于
6

月
10

日上午
11

时在西安东盛大厦
6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
出席董事

9

名
，

亲自出席董事
9

名
，

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张斌主持
，

经大会认真审议
，

全票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

经董事长提名
，

董事会聘任杨红飞为公司总裁
，

任期至
2011

年
6

月
（

简历附后
）。

二
、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

经公司总裁提名
，

董事会聘任王佩义
、

熊光为公司副总裁
，

柳花兰为公司政府事务总监
，

任期
至

2011

年
6

月
（

简历附后
）。

三
、

关于选举张斌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特此公告
。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六月十日

附件
：

人员简历
杨红飞

：

男
，

42

岁
，

中共党员
，

工商管理硕士
，

会计师
，

曾任东盛医药财务总监
、

东盛科技财务
总监

、

潜江制药监事会主席
、

陕西省会计学会理事
，

现任东盛科技董事
、

副总裁
，

西安总会计师协
会副会长

，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民营分会委员
。

王佩义
，

男
，

48

岁
，

中共党员
，

大学文化程度
，

执业药师
，

工程师
。

曾任西北二合成水杨酸分厂
技术厂长

、

厂长
，

西安博华制药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
、

经销公司总经理等
，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

现任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
、

安徽东盛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

熊光
，

女
，

55

岁
，

中共党员
，

会计师
，

曾任西安双鹤医药有限公司监察科科长
、

办公室副主任
、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部长
，

现任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
监

。

柳花兰
，

女
，

36

岁
，

大学学历
，

曾任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
、

政府事务部专项经
理

、

副部长
、

部长
，

现任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政府事务部部长
。


